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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桃園市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計畫 
（112.1.18修訂版） 

一、 計畫目的  

為提供本市優秀選手及運動團隊專業的醫療服務資源，使選手在負傷後，擁有快速且

完善的就醫管道，並負擔選手就診所需費用，以及協助選手順利康復、重返賽場，延

長運動生命，故本府體育局特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單位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下稱本局）。 

三、 計畫期程 

自 112年 1月 1日至 11月 30日止。 

四、 承辦及補助單位 

以補助本市北區及南區各 1家醫療團體或院所為原則。 

五、 計畫服務對象 

本市優秀選手初估服務對象如下（機關保留調整權利）： 

(一) 110年全國運動會前三名、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第一名、2020東京奧運參

賽選手、2021 成都世界大學運動會參賽選手及 2022 杭州亞洲運動會參賽選手

等，共計 371位選手，2021成都世大運及 2022杭州亞運參賽選手名單於 112年

3-6月份選拔賽完成後提供，如附件 1。 

(二) 桃園市棒球隊或其他經機關專案同意之人員，如附件 2。 

六、 計畫經費 

(一) 經費來源：本局公務預算。 

(二) 總經費：新臺幣 120萬元整。 

七、 計畫內容 

本計畫由承辦單位規劃組織運動醫療服務團隊，服務有需求之選手，以提供完善就診

醫療通道，建立個人健康檔案，另經評估影響選手運動表現之就診經費則由計畫經費

支應，說明如下： 

(一) 組織運動醫療服務團隊 

1. 針對本計畫整合各項專科醫師組織運動醫療服務團隊（下稱醫療團隊），提供

選手專業醫療服務。 

2. 針對本計畫優秀運動選手訂定專屬就診流程，且有專人提供諮詢服務。 

3. 於計畫執行前配合本局規劃，向計畫服務對象說明所提供之服務內容。 

(二) 建立本計畫醫療服務網 

1. 媒合桃園境內醫療院所或診所建立醫療服務網，擴大醫療服務範圍，提高選

手就診便利性。 

2. 本計畫辦理單位與醫院及診所合作，應訂定支援合作協議，內容應包括：支

援內容與方式、醫療糾紛或有支援醫師違法情事等之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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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支應菁英選手就診經費 

提供選手因負傷至骨科、復健科、中醫科、運動醫學科、影像醫學科、皮膚科

及心臟內科等看診所需自付經費，包含選手健康檢查、就診掛號、傷害復健、

運動訓練及運動營養諮詢等醫療，惟醫學美容及牙科矯正等與選手運動表現無

相關之醫療所需經費，則不予給付。 

(四) 提供完善就診服務 

1. 門診、手術醫療諮詢 

選手可透過電話或當面會談之方式，向醫療團隊進行即時的醫療諮詢。若選

手受到較為嚴重的運動傷害或疾病症狀，必要時醫療團隊需安排會診會議，

針對個案狀況提出最佳的醫療建議及評估，提供選手、教練及家屬參考。 

2. 選手預約專人帶診服務 

選手預約看診時，提供專人帶診服務，除協助病歷彙整外，並節省看診行政

流程，提高選手的就診效率。 

3. 個人化設計運動訓練處方與建議 

針對選手的運動專項、身心健康狀況及個別化的訓練內容，提供整合式的治

療建議，讓選手在受到運動傷害時能積極接受治療及復健，協助其復原。 

(五) 建立選手個人健康檔案 

運動傷害史為選手傷害防護的重要指標，透過健康檔案查詢選手各項檢查結果

與就診紀錄，提升就醫品質及方便性，降低重複檢查的潛在健康風險並持續追

蹤選手的復原情況，另選手個人健康檔案請送本局備查，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

法妥善保管，以維護選手個人權益。 

(六) 配合大型賽會提供醫療服務 

1. 於全國運動會正式賽會期間安排醫師或物理治療師至本市團本部設置醫療服

務站，提供本市選手運動防護、物理治療等各項服務，藉此宣傳市府政策以

及行銷辦理單位。 

2. 提供醫療人員深入瞭解大型賽事及各運動種類之特性，強化其服務知能。 

(七) 辦理選手滿意度調查 

1. 為瞭解本計畫服務對象之實際感受，由辦理單位於選手就診結束後，以匿名

方式辦理選手滿意度調查，並於年終考核前彙整滿意度調查結果提送本局備

查。 

2. 參照本局擬訂之選手滿意度調查範例（附件 3），設計本計畫線上滿意度調查

問卷。 

八、 預期效益 

(一) 提供本市 100人次以上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資源，以及提升就醫便利性。 

(二) 建置本市優秀運動選手個人健康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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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提供優秀運動選手醫療服務整體滿意度達 80%以上。 

九、 申請方式 

符合申請資格之各醫療團體或院所，應於 112年 2月 10日下午 5時前，備妥下列相關

文件資料（附件 4）1式 3份（免備文），提送本局辦理。 

(一) 執行計畫書。 

(二) 非營利事業證明文件（機關立案證明書影本、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負責人身

分證影本及正常運作證明）。 

(三) 計畫經費概算表。 

十、 審查程序 

(一) 本局受理計畫申請後，由本局人員及專家學者等共同組成本計畫專案小組，進

行計畫審核。 

(二) 經審核後，本局依審查結果函復各申請單位，認應予修（補）正者，應於文到

二週內修（補）正相關資料重新提送本局複查；逾期未補正或未依委員審查意

見修正者，本局得酌減補助經費。 

(三) 各單位申請計畫之補助經費，由本局簽奉市府核可後，函復各申請單位據以執

行。 

十一、 經費補助規定 

(一) 本計畫補助經費為選手就診醫療費、運動防護耗材費、配合大型賽會提供醫療

服務費及雜支（印刷費、郵寄費、文具紙張費）等計畫執行所需相關費用，本

局將視承辦單位實際需求核予經費補助。 

(二) 本計畫執行期間，如遇經費不足部分，由承辦單位自籌辦理。 

(三) 承辦單位支用補助經費時，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以本計

畫申請單位名稱為買受人，並索取統一發票或收據（加註單位統一編號）。 

(四) 本計畫執行結束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核定經費，則依實際支出辦理經費核

結。 

(五) 補助經費核定後，如因實際執行而需變更計畫者，應於計畫執行前二週內報本

局備查後，方可變更；未依計畫辦理，經查屬實者，本局得註銷申請經費且隔

年度不受理其申請，並函知承辦單位。 

十二、 督導 

由本計畫專案小組進行不定期訪視工作，作為未來核予經費之參考。 

十三、 考核 

由本計畫專案小組於年終考核計畫執行情形，針對本計畫運動醫療服務團隊

（20%）、醫療服務網（10%）、支應就診經費及提供就診服務（40%）、選手個人健

康檔案（30%）等四項指標進行考核，另配合大型賽會提供醫療服務為加分項目，

年終考核紀錄表如附件 5，年終考核結果須簽奉局長核可。 

十四、 核銷作業辦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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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二週內，檢送下列文件（附件 6）至本局辦理經費核銷

事宜（免備文）。 

(一) 經費核銷自我檢核表 

(二) 核定公文影本 

(三) 領款收據 

(四) 支出憑證簿 

(五) 收支結算表 

(六) 原始支出憑證 

(七) 跨行通匯資料表（含存摺影本） 

(八) 成果報告書 1 式 1 份及電子檔 1 份（含使用人次、科別及費用統計分析、經費

執行情形、檢討與建議事項及成果照片） 

十五、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視實際業務執行需要，另以專案方式辦理。 

十六、 本計畫由專案審查委員審核通過後，並由本局簽奉局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